
附件

铜梁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6条措施

一、推行审批事项预约办理

全时段、全方位提供审批服务，办事群众和企业可提前24小时预约办理事项，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等均可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牵头单位：区住房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水利局、区交通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消防救援支队）
二、取消部分项目施工图审查

区内工程投资额400万以下的新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和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再作为办理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的前置条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对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质量负主体责任。区住房城乡建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全覆盖施工图质量审查。（牵头单位：区住房城乡建委） 

三、优化工业项目施工许可审批服务
高新区范围内（含旧县、大庙组团）的工业项目、仓储项目（包含配套用房），在投资主体书面承诺承担因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导致项目终止的法律责任后，可凭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拟用地示意图办理平基土石方施工手续。（牵头单位：区住房城乡建委，配合单位：铜梁高新区管委会）
四、优化工业项目用地规划审批服务

在铜梁高新区科创中心设置工业园区规划和自然资源所，高新区范围内（含旧县、大庙组团）的工业项目、仓储项目（包含配套用房）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不动产登记等事项由工业园区规划和自然资源所“一站式”办结。（牵头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配合单位：铜梁高新区管委会）

五、建立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认定机制

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阶段，高新区范围内（含旧县、大庙组团）的工业项目、仓储项目（包含配套用房）由高新区管委会牵头，高新区范围外的工业项目、仓储项目（包含配套用房）由区经济信息委牵头，组织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应急局等部门对项目建设规模、风险程度等指标研判分析，会审认定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经会审认定的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按照《重庆市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改革实施方案》相关政策执行。（牵头单位：高新区管委会、区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应急局）

六、扩大告知承诺制范围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概算报告审批阶段，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初步设计批复实行告知承诺制。（牵头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